
消防安全标准咨询小组  
消防安全标准咨询小组第二十六次会议席上讨论的事项  

(会议日期：二零一零年九月二十八日 ) 

 
1. 加强管理以防止未经许可者接触花洒分层闸掣  

 
消防处通函《花洒分层闸掣管理系统》将于稍后发出。  

 
2. 在酒店、宿舍及宾馆装设视像火警警报红色闪灯  

 
香港注册消防工程公司商会将协助比较消防处通函第 4/2001 号第 I 部与屋

宇署新出版的《设计手册：畅通无阻的通道 2008》两者的内容，并拟备

槪要，以供新建设课研究是否须发出新通函以反映有关变动。  

 
3.  根据欧洲标准 12845:2003 在隐闭地方提供花洒系统保护  

 
会上同意，如隐闭地方空间不足而在技术上无法安装花洒系统，较可行的

方法是沿用现行做法向消防处提交申请，再按个别情况审批。  

 
4.  监察花洒系统  

 
有关为可上锁花洒阀及泵房内的小型阀，豁免装设监察装置规定的建议，

香港注册消防工程公司商会应提供关于技术限制、所涉成本、阀门位置及

可获豁免的阀门大小的补充资料，以便于下一次会议进一步讨论。  

 
5.  建筑地盘办公室的消防装置规定  

 
与会人士得悉竖设承建商屋棚的事宜，乃由建筑事务监督透过一套自我规

管机制实行监管。如地盘办公室超出《认可人士、注册结构工程师及注册

岩土工程师作业备考》订明的楼宇参数范围，则消防装置规定将参考《最

低限度之消防装置及设备守则》中有关低层商业楼宇的规定予以制定。  


